
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 113學年度下學期場租才藝班  

開班授課申請流程及說明 

1.請詳閱本校總務處【校園場地開放借用申請表】中規範。 

2. 113/12/19（四）中午 12:00 前請備齊下列資料(如公告附檔)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   (1)開班授課申請表   (2)招生簡章說明文字   (3)A4 學生報名表 

 
p.s.檔案名稱須依下列規範訂定: 

檔案名稱：   113 下_場租才藝_課程名稱_申請書       請存 .doc 檔 (校內審核用) 

             113 下_場租才藝_課程名稱_簡章用文字   請存 .doc 檔 (簡章編輯用) 

             113 下_場租才藝_課程名稱_報名表       請存 PDF 檔 (校網公告用) 

以上三個檔案請寄到訓育組 e-mail: hhps822@hhps.ntpc.edu.tw   

※113/12/31(二)前將以 e-mail通知審核結果。通過審核的社團，請於 113/01/03(五)

前提供紙本報名表 20 張送至學務處訓育組，可親送或郵寄(學務處訓育組長收)。 

3.學生報名期程：114 年 01 月 8 日（三）～ 114 年 01 月 14 日（二） 

※學生報名截止後將回覆招生人數，超過最低開課人數之班別請於三日內回報是否開班。 

◎113學年度下學期上課日期: 2/17~6/19 、上課時間:16:10~17:30   

◎可排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四，請注意週五不開班。 

週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

一  2/17 2/24 3/3 3/10 3/17 3/24 3/31 4/7 4/14 4/21 4/28 5/5 5/12 5/19 5/26 6/2 6/9 6/16 

二  2/18 2/25 3/4 3/11 3/18 3/25 4/1 4/8 4/15 4/22 4/29 5/6 5/13 5/20 5/27 6/3 6/10 6/17 

三  2/19 2/26 3/5 3/12 3/19 3/26 4/2 4/9 4/16 4/23 4/30 5/7 5/14 5/21 5/28 6/4 6/11 6/18 

四  2/20 2/27 3/6 3/13 3/20 3/27 4/3 4/10 4/17 4/24 5/1 5/8 5/15 5/22 5/29 6/5 6/12 6/19 

  113學年度下學期上課次數：週一、二、三 18次上課，週四 17次上課 

◎放假日期:114/4/3 (四)兒童節，不另補課。 

4.經校方審核通過並確定開班後，請攜帶個人資料、保證金與整學期租金至總務處保

管組(2940-0170分機 835)租借教室，請事先電話聯絡約好時間，以免保管組長不在

讓您白跑一趟。總務處場地租借辦法資訊如下：

https://www.hhps.ntpc.edu.tw/p/406-1000-10467,r68.php 

5.第一次上課時，請準備一份學生 A4點名表+板夾(背面需貼上社團名稱)給訓育組。 

6.全部課程結束後，需製作一份活動成果 word檔(含 6~10張照片)，傳至訓育組 email，

並回總務處保管組辦理保證金退回手續。 

7.承辦人連絡電話: (02)2940-0170分機 822 【訓育組長】 

mailto:hhps822@hhps.ntpc.edu.tw
https://www.hhps.ntpc.edu.tw/p/406-1000-10467,r68.php


校外場租社團開班授課規定(請詳閱) 

(一) 開班前需主動聯絡家長通知上課時間、地點、收費(建議提供匯款帳號方式)等
事宜，學期中請勿任意更換授課老師。 

(二) 授課老師須提前 10分鐘至學務處領取點名板夾，上課準時，應上滿所有的授
課時數。 

(三) 上課時依點名表確實掌握學生出缺席狀況。學生未到之處理流程： 

1. 請用電話撥打該生教室分機(詳見各教室張貼之分機表)給班級老師確定學生
去向。 

2. 如果班級老師不知情，請聯繫學務處(分機 822)老師協助全校廣播找人。 

3. 如果廣播 10分鐘後學生尚未到班，請授課老師盡速打家長電話詢問是否請
假。 

4. 請務必與班級老師或家長確認，勿聽信同班同學的單一說法，以免產生責任
歸屬問題。 

(四) 17:30統一將學生帶隊至川堂放學，等學生全數被家長接走，社團老師才可離
開，點名板夾與教室鑰匙歸還學務處。 

(五) 若上課中有突發緊急狀況，請跟學務處聯繫，學校教室有電話可撥打分機 822。 

(六) 維護環境設備，在教室上課請勿擅自更動或使用教室器具，下課關好教室門窗、
電源，將教室課桌椅、黑板等恢復原狀，若有破壞需負賠償責任。 

(七) 如社團場地使用後教室未恢復原狀、未維護清潔(如:遺留垃圾、老師或學生個
人物品)或授課老師上課遲到、未與家長妥適聯繫……等造成學校困擾之情事，將予
以記點，記滿三次以上則取消往後之開班資格。 

 


